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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

领导职务的通知

民社函〔1998〕224 号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

导职务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1994〕59 号）下发后，国务

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文件精神，已有一批部

门领导干部按规定辞去了兼任的社会团体领导职务。实践证

明，部门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做法有利于这

些同志集中精力做好所担负的领导工作，也有利于实行政社

分开。目前，在党政机关还有相当数量的县（处）级以上党

政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中兼任领导职务。为了适应我国政治

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机构改革工作的需要，加快政

府职能的转变，发挥社会团体应有的社会中介组织作用，经

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

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县及县以上各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

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及所属部门的在职县（处）

级以上领导干部，不得兼任社会团体（包括境外社会团体）

领导职务（含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负责人）。

二、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，必须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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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审批，并按照所在社团的章程履行规定程

序后，再到相应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。

未经批准已经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，应从本通知下

发之日起半年内辞去所兼任的社会团体领导职务；已经批准

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并确需继续兼任的，应按上述规定重

新办理审批手续。

三、社会团体领导职务是指社会团体的会长（理事长、

主席）、副会长（副理事长、副主席）、秘书长，分会会长

（主任委员）、副会长（副主任委员），不包括名誉职务、

常务理事、理事。

四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按照本通知精神制定本地

区的实施办法；军队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，

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按照本通知精神制定相应规定。

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及人民团体参照本通知

执行。

五、本通知由中央组织部、民政部负责解释。


